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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城初期中共對國民黨員的認識與處理：

以石家莊市為例

⊙ 李國芳

 

從二十世紀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兩大政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

共產黨合作與對抗的過程幾乎貫穿了這段近三十年的歷史。因此，似乎國共兩黨對彼此的組織

狀況、階級成份、黨員思想傾向等會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和認識。但實際上，由於中國共產黨

1927年後長期活動在農村，而中國國民黨的組織重心一直偏重於城市，故中共對城市中國民黨

的黨務工作，尤其對自己的階級基礎──工人曾大量加入國民黨的現實並不熟悉。在此情況

下，在早期佔領的城市，如石家莊，中共對這些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及其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

（當時石家莊市統稱為「蔣黨人員」）會採取甚麼政策呢？這些政策會產生甚麼樣的效果呢？

這些效果促使中共中央在以後佔領的城市中做出了甚麼樣的調整呢？對此問題，至今尚未有學

術成果涉及。故本文擬以中共在1947年11月佔領的石家莊市為例，進行分析和說明。

一、對「蔣黨人員」的初步認識與對策

進城初期，石家莊市委、市政府一方面依據以往農村革命的經驗，依靠工人、貧民，集中鬥爭

清算「罪大惡極的戰犯、漢奸、惡霸、特務、土豪、劣紳」1，希望借此動員和組織起階級隊

伍。另一方面，在打碎舊國家機器原則指導下，命令「蔣偽機關人員，不得離職逃匿，立即到

民主市政府登記聽後﹝候﹞處理」2，以摧毀國民黨在石家莊市的政府、特務、軍隊、員警等統

治機構。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3書記劉少奇則強調，「在抗日戰爭時……與國民黨統治時這裏都

是特務中心」，石家莊市「對特務絕不要輕視」，「殺一切特務沒關係」。4因此，石家莊市市

長柯慶施了解到市內搶劫現象仍然熾烈，就歸罪於逃亡地主，建議再頒布告，選擇逃亡地主搶

劫犯「槍決一二人」；了解到郊外貼有「打倒八路軍」標語、大興紗廠縱火、中國銀行門口槍

擊他人等活動，就歸罪於特務，認為「特務有組織的活動開始了」，所以必須首先「嚴厲鎮

壓」和登記特務。5

相反，對於國民黨、三青團的黨務、團務機構及其黨團員，中共並沒有多少警惕和防範心理，

更未採取相應措施，甚至當發現大興紗廠和鐵路局系統存在大量國民黨員時，市委也認為其

「不一定是特務」，「主要是強制參加的，參加也是為了工人利益，應採〔取〕分別對待的方

針」。6石家莊市電話局雖然在11月底就開始調查「蔣黨人員」，要求其自動登記，但結果只有

二人承認了國民黨員身份。對此，電話局領導亦「只求知道他承認是國民黨便算了事，別的甚

麼也未﹝沒﹞有加以追問調查」，其中一人還被選為該局工會籌備會秘書。7

石家莊市黨政幹部對「蔣黨人員」的上述對策，大概與中共長期在農村活動、不熟悉城市中國



民黨的組織狀況有密切關係。王奇生的研究表明，抗戰以前國民黨黨員主要集中在城市，縣以

下農村基層社會幾乎看不見國民黨黨組織和黨員的蹤影，就連縣黨部在國民黨黨務基礎較好的

長江中下游省份也沒有普遍建立。8而抗戰期間中共建立根據地的地區恰恰大多位於原國民黨組

織力量比較薄弱的北方農村，因此，在農村根據地，中共很少會遇到國民黨組織的暗中抵抗和

破壞活動。假如某地「發現了一個國民黨員，那是天大的事情，會傳遍很多村莊」9。初入城

市，中共自然不會「十分注意蔣黨組織」10。另外，基於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中國國民黨代

表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作為階級對立面的工人階級理應成為國民黨統治的反抗者和

舊秩序的「掘墓人」，天然地便是代表其利益的共產黨的階級基礎。而城市貧民，此時在中共

中央看來依然是革命的主力11，因此，石家莊市委將加入國民黨的工人、貧民同樣看作「是階

級弟兄，未加重視」12也就不足為奇了。

問題是，隨著群眾運動的迅速展開，中央工委與石家莊市委很快發覺，「蔣黨人員」在貧民、

工人中所佔比例之高遠遠超出了自己最初的估計，各種群眾組織，如工會、行業工會、貧民會

以及各企業的工廠管理委員會中已經湧入了大批的「蔣黨人員」，階級隊伍嚴重不純。例如，

鐵路局車務處工會14名委員中，有10個國民黨員（5個特務、2個區分部委員、3個普遍黨

員）；煉焦廠工會委員11人中國民黨員佔7人。13再如，大興紗廠工人代表會共34人，其中國民

黨員20餘名。臨時工會委員4人中只有一個可靠份子，還比較孤立。派駐到該廠的工作組只好

把臨時工會變成「事務與支差機關」，不敢交給其實際權力。但第二次選出的工人代表會中，

國民黨員仍近半數，且以合法形式進行活動。14鑒此，中央工委領導人決定轉變工作重點，集

中解決石家莊市的「蔣黨人員」問題。

1947年12月7日至8日，中央工委常委彭真向石家莊市委、市政府指出：原來的措施僅僅摧毀了

「敵人的上層」，現在「敵人的下層正在積極活動，保存組織相機向我進攻，在群眾運動中混

亂陣營，爭取領導權」。彭真還警告說：將來石家莊解除戒嚴後，國民黨因「有軍隊作後台，

在群眾中長期活動，扎了根，你把他消滅了，他還可以派特務來，同反革命的鬥爭還在後

頭」。因此，「不挖蔣根，一切工作都無從做起。過去這一點不夠明確，還不夠很〔狠〕。現

在要強調起來，動員一切力量，各種工作都要挖蔣根和圍繞著挖蔣根這個中心工作去做。不要

怕國民黨很多，怕引起恐慌，就不敢放手去挖」。在具體行動上，第一，必須進行思想宣傳，

「大量揭發蔣介石賣國、內戰、獨裁罪行，宣傳蔣必敗、我必勝。使人人仇蔣，唾棄痛恨國民

黨」；第二，在組織上逮捕首要份子，爭取脅從份子，號召「被迫受蒙蔽加入國民黨的份子」

進行登記，分化其陣營。「凡今後還繼續作反革命活動的，一律逮捕鎮壓，一個不留，不要怕

人家說『共產黨殺人』。殺的是反革命，要狠」。「在挖蔣根的鬥爭中，分別敵我，劃清界

線，整頓隊伍」。15

與此同時，劉少奇也提醒石家莊市領導層：「這個城市的人民是相當不純的，有國特〔指國民

黨特務──引者注〕、漢奸、逃亡地主和一萬左右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這裏〔的〕人們對

蔣介石還存在著相當幻想」。因此，必須「在報紙〔上〕宣傳解散國民黨，禁止一切黨員、團

員之一切活動。所有一切敵偽人員、國民黨、三青團進行登記，叫他們退出國民黨、三青團，

坦白他們過去的一切組織。在未坦白以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不准他們自由行動」。16

據此，中共石家莊市委書記毛鐸立即宣布：「集中力量登記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以「挖蔣

根」作為市委當前的主要任務之一。17問題是，此際群眾運動仍在進行，將目標轉為「蔣黨人

員」，並不符合以往借清算鬥爭給群眾物質利益以動員群眾的慣例。因此，除石家莊市煉焦



廠18和大興紗廠外，各區、各工廠一方面響應石家莊市委的號召，開始「整頓隊伍挖蔣

根」19，另一方面依然將重心停留在對漢奸、惡霸、舊軍政特人員的訴苦、鬥爭方面，中央工

委關於登記全部「蔣黨人員」的指示並未全面展開。

進城一個月後，考慮到該市的清算鬥爭已經嚴重影響到社會秩序，違背了中共中央保護私營工

商業的政策，違背了「長期建設」石家莊市的方針，劉少奇很快改變了數天之前關於石家莊市

應該以全面登記「蔣黨人員」作為中心工作的判斷，而要求石家莊市委、市政府集中糾正前一

階段動員民眾過程中的偏向，結束清算，成立區、街政府，使一切工作「採取政權形式」。當

然，劉少奇並不認為「蔣黨人員」可以置之不理。他再次強調，石家莊市的特點之一便是「國

民黨在石家莊統治多年，具有一定的影響和基礎。人們都說石家莊有廿八萬，這裏面存在著不

純潔份子，其中包括幾萬個逃亡地主（有的說逃亡地主約有一萬多戶），有很多國民黨員（據

說有幾個工廠中國民黨員佔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和特務、漢奸。這些不純的份子，不僅存在

於一般市民中，而且混雜在工人及貧民裏面。另一方面，我們黨在石家莊的群眾中沒有基礎和

影響，沒有依靠的力量，解放前石家莊有我們幾百個人，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不多，真正代表群

眾利益和群眾聯繫在一起，具有一定政治覺悟的黨員是很少的。現在我們在石家莊的黨員和幹

部是從外面來的，沒有對石家莊的情況了解很清楚而又對黨忠實的黨員。」20因此，對於國民

黨問題，1. 必須「宣布解散國民黨，宣布國民黨是反革命組織」，禁止其一切活動；2. 必須

命令所有「敵偽人員」和國民黨員進行登記，登記時規定很詳細的具體項目，如曾加入何種秘

密團體、同組織有那些人等；3. 登記後，勒令其聲明「退出國民黨及其他反動組織」，暫時

剝奪其公民權，監視、管制其行動。再經過一個時期的審查，區別不同情況，考慮是否恢復其

公民權；4.登記後，國民黨如再有活動，「一定要嚴辦，要槍斃，有一個辦一個，有兩個辦兩

個。如有逾期不登記的就逮捕，不聲明退出國民黨的就關起來」。21

劉少奇的指示在石家莊市傳達後，中共石家莊市委立即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市委委員大多對登

記審查「蔣黨人員」通過何種「政權形式」，如何通過「政權形式」及需要達到甚麼程度等一

系列問題顧慮重重。有的委員擔心，因各企業之國民黨負責人一般技術較好，恢復生產必須依

靠這批人，如果「造成一個反國〔民〕黨運動」，「在工廠中有無妨害？」有的委員則擔心因

國民黨員「是群眾性的，搞不好時會造成恐懼﹝怖﹞現象」。22疑慮之餘，石家莊市因為更迫

切需要採取措施恢復市區秩序、結束清算鬥爭和宣傳保護私營工商業政策等，故在此後半月

內，全市除了原已開始「挖蔣根」的個別工廠繼續進行外，「蔣黨人員」登記工作仍然沒有立

即全面展開。

二、登記「蔣黨人員」的初步展開

中共石家莊市委暫時擱置「蔣黨人員」登記審查工作的安排，很快受到劉少奇的嚴厲批

評。1947年12月30日，劉少奇強調：石家莊市委在入城初期組織工會時不分析哪些人是國民黨

員的做法表現了「瘋狂性、盲目性」，在處理國民黨問題表現了「幼稚無能」、「懦弱」，現

在石家莊市必須「快出布告」，先從「組織上挖」，不要幻想同時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國民黨

「有行動時好得很。有機槍可射，就怕他不動。合法活動也不怕，有多少抓多少。十日後不登

記者有多少抓多少。已登記者分別一下，及時審查處理」。23鑒此，中共石家莊市委再度迅速

調整工作方向，決定開展針對所有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的大規模登記、審查運動。

1947年12月31日，中共石家莊市委機關報《新石門日報》刊發布告，不但開始在政治上公開清



算國民黨，宣稱其「早已背叛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七七』事變後即已偽化，成為日寇奴役

我國人民之工具」，而且將其與石家莊市人民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指斥其在「日寇投降後，

更變本加厲，魚肉人民，罪惡滔天，全民共憤。本市解放以來，此輩特務匪徒及不良份子不惟

毫無悔過之意，且造謠破壞、偷盜搶劫，使全市居民無法安居樂葉﹝業﹞」。因此，為「保障

全市二十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所有蔣記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及屬於中統、軍統及其他

一切特務人員、情報員、聯絡員、社會調查員等，統限於民國卅七年﹝1948﹞一月十五日以前

向所在區街公安派出所或所在工廠學校機關進行登記」，並「交出本人之黨證及所有檔、組織

關係、書籍、帳冊、圖表等國民黨一切材料」。倘若「逾期不登記或隱藏上述檔材料者，一經

查獲後，均以反革命論罪」。「登記後按不同情況分別審查處理，對真誠悔過決心反對蔣匪反

動集團者，當本寬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在審查期間一切行動須報告公安局或派出所，並接

受其指示。」24兩天後，市政府又公布《登記審查蔣黨人員執行辦法》，規定了公營工廠、學

校、市政機關、各區街「蔣黨人員」的登記機關，宣布褫奪「蔣黨人員」在審查期間內的一切

公民權和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行動等在內的自由權，並賦予各登記機關「對不踏實

登記之蔣黨人員」以警告與拘捕權。25

當時，因為除大興紗廠和鐵路局外，石家莊市的許多企業、機關、學校和街道均缺少「蔣黨人

員」名單等系統材料，加以受到劉少奇對石家莊市存在龐大國民黨組織嚴重估計的影響，石家

莊市部分領導幹部「過高估計敵人，誇大了一般黨員的反動性，誇大了國民黨的組織性，以我

黨的尺度來衡量國民黨」，認為「國民黨不繳武器，不坦白，不真正參加我們反國民黨的工

作，以前就是敵人，絲毫不可模糊，不能因為成分好而有所動搖。主要看表現，看本質，看他

在對國民黨實際鬥爭上究竟如何」。26石家莊市公安局長強調，國民黨員「統統是反革命」，

「國民黨員加入組織，就做反革命活動。被迫的、被利誘入黨的一般是好的，沒做過很壞的

事，應爭取他。……但無論如何，當國民黨黨員問題未解決前，都應當作非法的，這是敵我問

題」。27換言之，工人、貧民等原來的依靠力量全部變成了被懷疑的物件，一切「蔣黨人員」

成了革命的敵人。基於這種情況和認識，黨政幹部不但感覺「草木皆兵，特務如麻」28，而且

否認存在區別對待「蔣黨人員」的必要。相應地，在石家莊市委機關報《石家莊日報》的宣傳

中，「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原則就被放棄，「挖蔣根」和「忠誠坦白，實行寬

大；狡猾隱瞞，嚴厲鎮壓」等口號更多地得以強調。29

在這樣的宣傳和氣氛中，石家莊市一般市民根據以往的親身經歷，對承認國民黨員身份後是否

可能得到中共寬大處理存在著相當嚴重的顧慮甚至恐懼心理，勢非得已，根本不敢主動進行登

記。他們認為，「過去國民黨捉住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沾邊的就殺了，共產黨來〔了〕一定殺國

民黨」，「日本〔佔領〕時期和國民黨〔佔領〕時期都是殺過來殺過去，共產黨來了實行寬大

政策，我不相信」。同時，一些特務乘機造謠，甚至以投手榴彈、槍殺等手段威脅他人，更加

重了「蔣黨人員」的恐懼心理。鐵路局車務段工人吳山「在登記之前特別恐慌，每日哭哭啼

啼，不吃飯，並向妻子說：『我要是死了，你就賣掉棉袍和東西出門子！』並且自己想上

吊」。30第三區一個窮鐵匠左大魁對他人提起此事「只是哭，說沒臉見人了，還不如死了」，

登記時「混﹝渾﹞身發抖，連話幾乎說不上來」。31

石家莊市黨政幹部對「蔣黨人員」的嚴重估計與一般市民的恐懼心理兩種因素疊加在一起，影

響到中共在工人集中、「蔣黨人員」所佔比例很高的各公營企業中率先開始在全體工人、職員

中登記「蔣黨人員」，並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他們首先分別成立各企業「登記審查蔣黨人員委

員會」，解散原工會、工廠管理委員會和糾察隊，收回工會會員和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的憑



證。然後，在全體職員和工人中普遍採用「有人必問，有問必追」的辦法，「追（問）」、

「（擠）壓」「蔣黨人員」，32並將「狡詐無賴的壞份子」扣押起來進行審查。同時，對個別

「坦白較好的（坦白組織、交出證件者）立即恢復公民權，如係工人允許復工」，以打消其他

「蔣黨人員」的顧慮。33例如，電燈公司在「關於國民黨的材料是一點沒有」的情況下，命令

全廠員工除值班者外全部停工，再按照其職務劃分為舊電工組、供電班長組、職員組等，專門

進行登記審查工作。由於初期效果很不理想，公司「審查蔣黨人員委員會」乾脆當場將數名可

疑份子武裝扣押起來，「給他一個下馬威」，同時宣布恢復已經登記坦白者的自由。稍後，委

員會重新將公司員工劃分為「靜坐組」（包括工人「靜坐組」、職員「靜坐組」）和「好人

組」，形成對立鮮明的兩個層次。被劃入前者的員工屬被懷疑物件，由士兵監視，彼此不許談

話，繼續進行反省，並接受輪番審訊；「好人組」的成員雖有出入自由，有權投票決定靜坐組

中誰是「好人」，但也要接受個別談話，以暴露線索。34

在市內各區街，因為1947年12月底、1948年1月初恰值重新劃分區劃，籌組政府，登記「蔣黨

人員」不但行動比較遲緩，而且大多主要依靠區、街、閭、組等各級幹部以及派出所進行。例

如，第一區藉口「政權不建立起來一切工作不便進行」，首先突擊進行調查戶口、編制閭組、

建立街政府等工作，僅由派出所負責「等待」「蔣黨人員」前來登記。1月8日，區政府方才向

各街布置登記工作，各街才召開閭或街群眾大會，進行宣傳動員。督促「蔣黨人員」登記的方

式也主要限於各閭組召開會議、打鑼、屋頂廣播、有重點地敲門通知等。鑒於這一時期「街幹

部只限制在宣傳動員，派出所只管登記，工作不深入，力量不集中」，區委於1月12日決定將

全區中心工作轉移到「蔣黨人員」登記上來，著力進行。到1月15日共登記「蔣黨人員」241

名。35換言之，從第一區的情況看，真正開展登記工作只是從1月8日至15日一周時間，而全力

進行僅僅三天。

據統計，截至1月12日，全市共登記包括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中統、軍統特務等在內的「蔣

黨人員」共計4,000餘名，其中，僅鐵路局系統即達2,037名，大興紗廠330名，兩單位合計佔

登記總數的59.2%弱。據此，1月14日，石家莊市委估計，「國民黨組織在石家莊數目很大」，

「蔣黨人員」可能高達萬人左右，仍「有許多地方的黨團員還未能進行登記」。他們向劉少奇

請示：「要使這運動繼續擴大深入，真正從組織上及思想上把蔣根挖掉」，必須將登記時間延

期十天，36十天內「普遍開大會，講話說得很嚴肅」，並「擇條件夠的殺一二人」。37

三、發動群眾的延期登記

中共石家莊市委的延期請示很快得到劉少奇批准38後，鑒於前一階段市內4個區至1月15日方才

登記「蔣黨人員」745名（見表1），各區街登記工作「還不能把挖蔣根運動發展為廣大群眾運

動」等情況，石家莊市政府於1月15日專門通知各區區長，要求其切實考慮「如何依據本區本

街本閭的情況，提出行動有力的口號，在群眾中進行反覆﹝複﹞而具體的宣傳工作」，「如何

去發現培養與團結更多的積極份子在我們的周圍，使之成為推動與組織群眾運動的核

心」。39次日，石家莊市政府公開宣布將登記期限延長十天，並規定：「登記不確實不詳盡尚

未恢復公民權者，……仍可繼續真誠坦白」，「尚未登記者允予……履行登記」，對「執迷不

悟和繼續破壞的份子」則立即逮捕嚴懲。市政府還號召全市市民「立即起來，進行檢舉規勸，

為民立功。已登記之蔣黨人員，更應將功贖罪」。40



表1：石家莊市（含郊區）登記「蔣黨人員」統計表

時期

統計人數

單位

1月15日以前登

記總數

1月26日以前登

記總數

二月底統計之總數

黨員數 團員數 總 數

市內各區 745 899 1,168 70 1,238

市郊各區 569 815 819 34 853

公教人員學校 141 241 333 58 391

公安局訓練隊 65 76 73 6 79

聯合中學 247 305 68 243 311

教育局系統 64 74 53 21 74

市立醫院 57 58 53 6 59

總工會系統 176 192 202 13 215

大興紗廠 340 350 474 0 474

鐵路局 1,750 2,350 2,436 81 2,517

總 計 4,154 5,360 5,679 532 6,211

資料來源：石家莊市公安局：《對於登記審查蔣黨人員的初步認識》（1948年2月），石檔，1-1-37，第9

頁。

說明：表中數字未包括公安局及法院拘押的犯人中之「蔣黨人員」。

問題在於，雖然石家莊市政府一再說明登記「蔣黨人員」必須發動群眾，形成轟轟烈烈的群眾

運動，但劉少奇剛剛強調一切鬥爭要「通過政權形式」，各級幹部，尤其是剛從本地提拔起來

的閭長、組長，實在搞不清楚在城市如何既發動群眾，又「通過政權形式」。第一區部分幹部

認為，既然「根據地鬥爭地主那樣轟轟烈烈群眾運動的公式」不適合城市，現在登記時間又

短，如何發動群眾？抽象的群眾路線如何具體化，才能不至於使登記工作停留在宣傳層面

上？41第二區的一些閭長對何謂國民黨員還辨別不清，居然以為「穿軍裝、穿制服、戴蘭

﹝藍﹞牌的」都是國民黨員。42因此，部分街幹部或過於強調一切鬥爭通過政權形式，或採取

了連保具結、嚇唬、打鑼廣播、挨戶催問、「比心眼比人世察顏觀色」、召開可疑份子座談會

等方式。這些方式在石家莊市委看來，無疑脫離了群眾。43

鑒此，石家莊市委特地針對如何「發動群眾挖蔣根」問題發出指示，強調「發動群眾不能從主

觀急性病出發，更不宜於形式主義的﹝地﹞追求或滿足多少會員、多少積極份子、開了多少群

眾大會等表面現象」，而必須「把挖蔣根真正〔發展〕成為廣大群眾為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的鬥

爭」。指示還規定了如何通過「群眾路線」恢復「蔣黨人員」公民權及其審查處理的原則：

一、一般黨員（及一般小組長）

 1、 凡交出黨證、證件及組織關係、履行登記手續，沒作過壞事的一般黨員，及一

般小組長經群眾通過者，恢復公民權，發給居民證。

 2、 沒有黨證，確實有據，查明屬實者，經群眾審查通過，政府批准，可恢復公民

權，發給居民證。



 3、 黨員幹部及作過一些壞事的一般黨員，除履行登記手續並經群眾通過者，須按

情節輕重找保（人保或鋪保）後，始可恢復公民權，發給居民證。

二、區分部以上幹部，一般的可於履行登記手續，經嚴格審查，群眾通過後，恢復公民權，其

做過壞事者，送〔石家莊公教人員〕政治學校受訓，其重要者送公安局。

三、屬於特務系統的人員，可依其職別高低、罪惡大小、歷史長短以及職業特務與非職業特務

等不同情況，分別解〔送公安〕局辦罪，送〔石家莊公教人員政治學〕校受訓及就地處理。

四、準備到〔北〕平〔天〕津去的離職員工中之蔣黨人員，只要不是特務和重要份子，應迅速

送走。44

在石家莊市委指導下，各區街和部門開始嘗試著以「群眾路線」的辦法登記和審查「蔣黨人

員」。他們或者「進行群眾性的規勸運動」，或者召開街、閭或組會議，宣傳寬大政策，進行

控訴、訴苦，解釋市區封鎖、市內外商業活動斷絕、市民生活不便的原因在於「蔣黨人員」不

履行登記，再由市民在本組或本閭範圍內互相審查歷史和社會關係，向外「擠」「蔣黨人

員」。對於私營工商戶，區街幹部首先反復解釋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說明如有店員、學徒主

動坦白登記，店主不准開除，工商戶也不會受到牽連，解除雙方思想顧慮，從而改變了前半月

工商戶基本無人登記的局面。至於已登記的「蔣黨人員」是否可以恢復公民權，則主要「由群

眾審查，由群眾通過」，後經政府批准。甚至連是否恢復公民權的條件也要經「群眾自己討

論」。45如第一區第十三街討論是否恢復耿同三的公民權時，「群眾提出許多提問，『發黨證

沒與你說嗎』，『參加國民黨也不能如此簡單，你的領導人是誰？在那﹝哪﹞裏開過會？』群

眾通過時說：『念你是個老實人，沒甚麼做過壞事，不然不能恢復你的公民權』」。第十七街

討論是否恢復黃關保的公民權時，「閭會上群眾一言不發，分開小組討論，於是大家議論紛

紛，又集中開會，有兩男人一女人即提出他過去依仗是國民黨員對群眾態度不好的事情，結果

沒有通過」。46

換言之，在延期登記的十天內，各區街一改前一階段主要依靠行政機關的「守株待兔」式的工

作方法，「全體幹部均以此為中心工作，協同動作，並部份的﹝分地﹞發動了群眾，逐漸採取

群眾鬥爭的形式（檢舉、規勸、質問等）」47。例如，第三區（不包含第五街）截至1月30日登

記的489名「蔣黨人員」中，通過「群眾鬥爭的形式」（包括動員、檢舉）登記者，包括經街

政府、朋友、妻子動員登記者234名及經檢舉後登記者15名，共計249名，超過已登記總數的半

數。48相反，1947年12月中旬柯慶施的提醒，即「主要推動他自己來登記，不要一般的來

擠」、「不要用開大會擠的方式」49，已經讓位於限期完成的登記任務。結果，到1月25日，即

延期登記十天內，市內4個區共登記「蔣黨人員」154名，相當於延期前之登記總數的約20.67%

（見表1）。

在此期間，各工廠和學校等部門大部轉向審查、教育、追問材料、搞組織系統和恢復部分「蔣

黨人員」的公民權，「大的登記浪潮，在未展期前就過去了」50，因此這些部門共登記「蔣黨

人員」806名，相當於延期前之登記總數的約28.38%（見表1）。

1月25日，延期登記期滿，市政府一方面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宣布停止全市群眾性的「蔣黨人

員」登記運動，51轉入審查階段；另一方面立即採取措施，如頒發居民證，規定持有居民證者

可以自由出入封鎖卡口52，大量恢復「蔣黨人員」的公民權，倡議各企業重新成立工會53等，



著手恢復城市社會秩序。

對於從1947年12月31日到1948年1月25日近一個月時間內全市共登記「蔣黨人員」5,360名（見

表1）的成績，石家莊市委並不以為「蔣黨人員」已經全部履行登記，「蔣黨」問題已經可以

束之高閣。他們估計，公開的登記雖已結束，但仍有尚未登記者及新從市外派來者，因此「挖

蔣根是經常的與嚴重的工作」54，市民仍須「繼續與蔣匪殘餘作長期鬥爭，隨時發現檢舉，扭

送政府法辦」55。事實很快證明，石家莊市委的估計並非毫無根據。在此後一個多月時間內，

繼續登記之「蔣黨人員」仍達851名，相當於第一期登記總數的20%強，僅比第二期新登記數減

少9%（見表1）。

四、對「蔣黨人員」及其政策的重新認識和調整

進入城市初期，中共在石家莊市進行大規模的、嚴厲的「蔣黨人員」登記和審查，一方面，確

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目的。1948年1月底，石家莊市委綜合各方面材

料，估計全市的「蔣黨人員」可能達8,000餘名。而截至本月25日，全市共登記5,300餘名（包

括三青團員及一部分特務計300餘名），加上在押之嫌疑犯中的約500名，合計將近6,000名，

佔估計總數的約75%。56另一方面，石家莊市委對城市中「蔣黨人員」的入黨動機、階級成份、

思想傾向等關鍵問題及其對策有了新的、大致的了解和認識。1948年2月底，石家莊市公安局

通過對已登記者的統計發現，雖然「蔣黨人員」在工人中所佔比例相當大，如大興紗廠佔

34%，平漢路工人佔43.7%，「平漢路員司」佔64.8%，「冀晉路員司」佔76%（見表2）。市內

第一、二、三、四區「蔣黨人員」中工人成份分別佔53%、71%、14%和16%，但從其入黨動機與

參加黨務活動多少來看，例如在平漢路特別黨部第十一區分部「蔣黨人員」中，怕打了飯碗而

加入者佔79.2%，想利用黨的關係靠近行政負責人者佔10.2%，糊裏糊塗被拖進去者佔9.1%，對

國民黨抱有幻想加入者僅佔1.5%（見表3）；曾參加過一般黨務活動者僅有10名，佔總數的

4%，其餘96%的「蔣黨人員」沒有任何黨務活動。因此，「蔣黨人員」「發展的方法是由少數

黨棍特務欺騙脅迫來的」，其「成份仍以各革命階層出身的份子佔絕對大多數」，其思想雖然

「受到暫時的麻痹控制」，但「對蔣黨的陰謀活動原是非常冷淡、極端消極的，其絕大部分的

黨員竟連一般的黨務活動都沒有」。市公安局認為，一方面必須「明確階級立場，認清蔣黨人

員的一般性質，正確的﹝地﹞執行黨的寬大政策。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清蔣黨人員

中的絕大多數原是被欺騙脅迫誤入蔣匪羅網的各個革命階層出身的份子，他們是反對蔣介石

的，反對國民黨的，他們為少數人作了犧牲，他們是異常消極的，因此我們絕不能把他們看成

是『蔣根』。相反的﹝地﹞，他們在本質上應當是蔣介石的反對物，他們是人民大眾隊伍中被

蔣匪抓去的不幸的政治被難者。應該把他們看成是各個革命階級的被陷害的階級兄弟，正像被

蔣軍抓去的壯丁是我們的農民兄弟一樣」。57換言之，經過大規模的登記和審查，石家莊市公

安局又部分地恢復了進城初對「蔣黨人員」的認識。

表2：石家莊市部分單位中「蔣黨人員」佔該單位人數比例統計表

統計單位
大興

紗廠﹡

平漢路

工人

冀晉路

運輸段

平漢路

員司

冀晉路

工人

冀晉路

員司

冀晉路

石娘段

完小教

職員﹡

所佔比例 34% 43.7% 54% 64.8% 65% 76% 100% 51%

資料來源：石家莊市公安局：《對於登記審查蔣黨人員的初步認識》（1948年2月），石檔，1-1-37，第10



頁。

說明：標「﹡」項表示統計不完全。

表3：平漢路特別黨部第十一區分部「蔣黨人員」入黨動機調查表

動 機 怕打了飯碗而

加入的

想利用黨的關係

靠近行政負責人

的

糊裏糊塗被拖進

去的

對國民黨抱有

幻想的

總 計

人 數 156 20 18 3 197

佔總數比例 79.2% 10.2% 9.1% 1.5% 100%

資料來源：石家莊市公安局：《對於登記審查蔣黨人員的初步認識》（1948年2月），石檔，1-1-37，第12

頁。

在此基礎上，石家莊市的一些部門開始重新認識和評價登記審查「蔣黨人員」的做法和影響。

石家莊市總工會指出，各企業在「整個執行工作過程中，會上講報上登的是『挖蔣根』嚴重的

鎮壓空氣，工人們說『在黨容易摘掉難』，『你們天天唱：國民黨一團糟（曲子），可是把我

們按共產黨一樣辦』。……工作方式是遍的﹝地﹞追、壓所有的蔣黨人員，『有人必問，有問

必追』，登記期間普遍的﹝地﹞將〔國民黨各級黨部〕委員、三青團隊長或個別團員扣在各廠

三五天或七八天進行坦白審查寫材料，要求在突擊的登記期間把特務問題也一起弄清，無區別

的﹝地﹞履行複雜的登記手續，填表、貼相片、打手印、講組織活動」，不但在當時「曾造成

了群眾性的恐怖情緒」，58有些人當場跳樓自殺，而且在相當長時期內嚴重疏遠了共產黨與石

家莊市工人之間的關係，混淆了工會的面目（當時許多原職工會幹部擔任法院、公安局的審訊

工作），「使許多人以後不願參加工會，怕被『挖毛根』，造成工會工作與發展黨的工作上很

大的困難」。並且，「解放後曾有一個時期職工們的生產情緒異常低落，……最主要的影響是

由於『挖蔣根』在職工群眾中所造成的。」59教育部門指出，石家莊市立中學、女子中學登記

三青團員時，同樣嚴厲地對待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如開會時把三青團員與一般學生分開，讓

三青團員站一邊；規定三青團員不准交頭接耳，看電影只能站著；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能回

家，不准唱歌，甚至個別隔離、捆綁看管，曾「使多數群眾對我害怕，對三青團同情」。60作

為幫助石家莊市委研究和制訂政策的部門，市委研究室到1949年初也承認，「直到今日，很多

人尚有餘怨，深為不滿」，「挖蔣根的提法是錯誤的，把一切國民黨員一律做為敵人來打擊也

是錯誤的」。61

注意到石家莊市的上述情況，很可能根據任弼時的意見，62中共中央考慮到在進入城市初期一

律登記「紛擾太大，易於引起恐慌」，決定暫時改變其他城市對「蔣黨人員」63的政策，要求

「反動黨團」登記的時間須在城市秩序安定以後，登記的對象主要集中在「一切反動黨派團體

的各級委員會（從最下層的區分部起）的每一個委員及特務組織的每一個特務工作人員」，

「普通黨員和團員，則均免予履行登記手續」。64依據中共中央的新精神，以後佔領的其他城

市，如北平、上海、重慶、成都等均不再沿用石家莊市的做法，不再把登記「反動黨團」工作

安排在進城之初，登記的範圍也不再囊括普通的「反動黨團員」。65

當然，這樣做並不表示如同進入石家莊市初期那樣，中共中央不再重視階級隊伍的純潔性，對

普通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不再存在絲毫戒備和警惕。中共中央清醒地看到，「各反動黨派團



體的最下一層委員會之負責人員，在辦理登記時將所屬組織內的每個黨員團員或會員全部名單

交出，……我們有了黨員團員的名單，對其組織情況已全部明瞭，對其中的壞份子可以隨時處

分，故免予登記並無危險。」66況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大多數政治運動中，這部分

免予登記的普通國民黨黨團員也並未真正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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